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轄內各事業工廠針對公共危險物品切結書 

場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／地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公司營業項目為                 (產業別)廠房，廠內成品、半成品、添加

物或原物料…等，          屬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

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「管理辦法」)所稱公共危險物品，

且                。另本公司           管理辦法第 79 條之 1。 

本公司製造、儲存或處理之化學品詳如「存放物質檢討表」。倘未來廠內製造、

儲存或處理化學品之種類、數量或存放位置，有任何變更涉及公共危險物品(如

新增或變更化學品屬公共危險物品違反消防署所公告函釋之內容)法令規範或

填報資料經現場查核確認虛委不實者，願依照【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

準】第 193 條至第 233 條及【管理辦法】等相關規定辦理，主管機關並得廢止

或撤銷已核准之申請，特立此書切結保證。 

此致 
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

場所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身份證字號：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(場所大章) 

□ 均非 
□ 部分 

□ 全部 

□ 均未達管制量 
□ 已達管制量 

□ 適用 
□ 不適用 

 


